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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东鸿信公司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一、置换入公司的南山综合楼等五项物业资产的权利人说明

南山综合楼、鸿基花园裙楼（第一层）、鸿基花园裙楼（第二层）、鸿基大厦东港中心商铺（第四层）、鸿基大厦二十五楼（部分）等五项物业

资产名义持有人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鸿基房地产有限公司，其中：

１

、南山综合楼、鸿基花园裙楼（第一层）、鸿基花园裙楼（第二层）、鸿基大厦东港中心商铺（第四层）为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公司与东鸿信公司置

换东南网络公司

６０％

股权（该事项经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刊登于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

券时报》），置换给东鸿信公司的部分资产因过户手续办理方面的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由东鸿信公司拥有并用于出租，出租收益归东

鸿信公司享有。 本次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后，该等物业置入公司，无须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２

、鸿基大厦二十五楼（部分）物业资产，为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因东鸿信公司办公所需出售予东鸿信公司，因过户手续办理方面的原

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后，该物业置入公司，无须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二、置换入公司的南山综合楼的权利受限情况说明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８

日，东鸿信公司委托公司与深圳市金特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特汇通”）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及补

充协议，东鸿信公司将公司代其持有的南山综合楼以

４６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金特汇通（因用地性质变更需补交的地价款等相关费用由金

特汇通承担）。 金特汇通已支付受让款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使用了

１７００

万元，其余

３００

万元转给东鸿信公司。 目前，上述

转让协议正在执行中。 据此，公司与东鸿信公司就解决南山综合楼产权事宜，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达成《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

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后文“三（二）

３

”之相关内容。

２

、经东鸿信公司认可，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以南山综合楼作抵押，向广发行申请公司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２８００

万元（抵押期限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所贷款项由公司使用。

三、置换入公司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置换入公司的五项物业资产中南山综合楼、鸿基花园裙楼（第一层）、鸿基花园裙楼（第二层）等评估值已扣除应补地价款。

置换入公司的五项物业资产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４７

，

１９７

，

３５５．４５

元，评估增值率为

７９．９３％

。

评估增值的原因为该等物业资产建造时间较早，建造成本较低，且所在片区建筑物市场价值增长幅度较大，故形成评估增值。

一、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逐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合理有效解决福建东南广播电视网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网络”）原投资各方的遗留问题，促进东南网络债务重组的实施及健康发展，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公司”）与公司股东———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鸿信公司”）于

１０

月

２３

日签署《债权转让暨资产置

换协议》及《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约定》，将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对东南网络历年形成的债权余额

１３０

，

９３４

，

９４１．００

元（已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与东鸿信公司拥有并经评估的五项物业资产进行置换。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东鸿信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８

，

９３６

，

５１３

股（占总股本

１６．８１％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事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经独立董事事前沟通确认，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六届董事局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颜金辉、庄伟鑫先生因担任东鸿信公

司董事，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

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东鸿信公司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东鸿信公司）情况

（一）注册情况：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颜金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电脑及外部设备、通讯设备、生物工程的技术开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５２２０６２１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鸿基大厦

２５

层

股东持股结构：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６１５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９５９７

万元、净资产

５１９７５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３

万元、主营业

务利润

１２１

万元、投资收益

１５０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２９

万元。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６５６０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６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５１９７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８４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３０２

万元、净利润

４

万元。

（三）东鸿信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东鸿信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８

，

９３６

，

５１３

股（占总股本

１６．８１％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用于置换的对东南网络债权的基本情况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持股

１８．５１％

的东南网络公司债权余额

１３０

，

９３４

，

９４１．００

元，债权明细如下：

发生年份 发生额（元） 备 注

２０００

年

２７

，

８３４

，

９４１．００

２００１

年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２８

，

２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

２

，

９６０

，

７１４．７７

２００５

年

－３６０

，

７１４．７７

归还福建法院扣款

２００６

年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

３８６

，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１０２

，

２５０

还款

２００９

年

０

总计

１３０

，

９３４

，

９４１．００

２

、公司对东南网络债权成因

公司对东南网络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主要是公司原作为东南网络的控股股东（持股

６０％

）时，为其所开发建设福建省有线电视干线网络

垫付的光纤网络和基站工程建设款以及后期业务运营发展提供资金形成。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由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下称鸿基工会）与福州开发区力普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普公司）分别以现金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出资组建东鸿信公司；其后鸿基工会将持有的公司

２９．３６％

股权、力普公司将持

有的东南网络

６０％

股权分别注入东鸿信公司，东鸿信公司成为持有东南网络

６０％

股权的股东。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公司与东鸿信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通过现金与资产置换方式受让东鸿信持有的东南网络

６０％

的股权，成为东南网络持股

６０％

的控股股东（其余股东持股比例：福建广播

电视系统直属的福建广播电视传播总公司持有

３５．２％

股权、福建广源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４．８％

股权，该两名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获得福建全省有线电视网络的开发经营权。该资产置换事项经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东鸿信公司回避表

决（相关公告刊登于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东南网络公司投资建设福建省广播电视光纤骨干网络，所需资金较大，公司成为东南网络大股东后，原合作方所承诺的投资未能全部

到位，为保证东网公司的建设和前期经营运作的顺利进行，在东网公司资金紧缺严重影响后期建设和经营运作、其他股东无力投入且对投

入存在歧义的情况下，公司在其光纤网络和基站工程建设方面，给予了极大的资金支持。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东南网络投资建设的福建全

省一、二级干线网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初步开通，并实现了与国家有线电视网络的贯通。在东南网络后期建设和经营中由于现金流短缺，东南网

络

２０００

年起陆续向公司借入资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对东南网络债权余额为

１３０

，

９３４

，

９４１．００

元。

３

、公司对东南网络公司

１．３

亿元债权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因广播电视网络初期建设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在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改造尚未大规模进行以前，难以将全省

４００

万有线电视用户连接

为一个整体，东南网络投资的骨干网络的商业价值一时难以体现，致使广播电视网络的整体运行效益低下。 鉴于前述各种原因，东南网络

公司一直未能形成规模效益，经营收入微薄，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对东南网络公司债权坏账准备计提明细如下：

计提时间 计提金额 累计计提坏账

２００７

年度前

２１

，

５８２

，

６９９．０６ ２１

，

５８２

，

６９９．０６

２００７

年度

４２

，

１７６

，

５８９．０９ ６３

，

７５９

，

２８８．１５

２００８

年度

６７

，

１７５

，

６５２．８５ １３０

，

９３４

，

９４１．００

４

、其他说明

公司对东南网络的债权，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债务人东南网络确认。

前述债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被其他第三人主张权利，不存在涉及相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

情况。

（二）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物业资产基本情况

１

、资产明细表如下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物业资产基本情况表

序号 物业名称 所处位置 宗地号 权证号

建筑面积

（㎡）

法定用

途

使用年限 账面原值（元）

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帐面净值

累计折旧 权利人

名义持

有人

备 注

１

南山综合楼

深圳市南山区内

环路与进海路交

汇处

Ｔ１０３－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９３８ ９

，

５９８．２２

综合楼

１９９２．１２．３０

—

２０４２．１２．２９

３１

，

２２９

，

０８８．００ ２９

，

８３１

，

２１４．５０ １

，

３９７

，

８７３．５０

东鸿信

公司

本公司

除鸿基大厦

２５

楼被东鸿

信公司作为

日常办公场

所外， 其余

物业均由东

鸿信公司用

于出租，产

生的收益均

归东鸿信公

司所有。

２

鸿基花园裙

楼（第一层）

深圳市罗湖区翠

山路

Ｈ４０７－００５１

号

０２８１

２００００１３１９９ １

，

５３３．２９

商业

１９９４．０１．１８

—

２０６４．１．１７

１７

，

５５５

，

９１６．００ １３

，

９１２

，

２０４．５５ ３

，

６４３

，

７１１．４５

本公司

３

鸿基花园裙

楼（第二层）

深圳市罗湖区翠

山路

Ｈ４０７－００５１

号

０２８２

２００００１３１９８ １

，

８１６．８１

商业

１９９４．０１．１８

—

２０６４．１．１７

本公司

４

鸿基大厦东

港中心商铺

（第四层）

深圳市罗湖区东

门中路

Ｈ２０７－００１３ ２００００９７８０３ ３２６．１０

商业

１９９８．１０．２３

—

２０６８．１０．２２

１０

，

１０９

，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８７

，

８８７．５０ ４２１

，

２１２．５０

鸿基房

地产

５

鸿基大厦二

十五楼（部

分）

深圳市罗湖区东

门中路

Ｈ２０７－００１３ 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５２ ５００．００

办公

１９９８．１０．２３

—

２０６８．１０．２２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６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４

，

０００．００

鸿基房

地产

合计

６５

，

３９４

，

１０４．００ ５９

，

０４７

，

３０６．５５ ６

，

３４６

，

７９７．４５

注：

１

、东鸿信公司物业资产

１

———

４

项为

１９９９

年公司与东鸿信公司置换东南网络公司

６０％

股权时，东鸿信公司置换入的部分资产。 第

５

项为公司

２０００

年转让给东鸿信公司的物业资产，由于相关资产办理过户手续方面的原因，目前该等资产仍登记在公司（或公司控股企

业———深圳市鸿基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

２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物业资产取得方式及运营情况

序号 物业名称

取得时间

及方式

目前运营情况

周边同类物业

租金水平

１

南山综合楼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资产置换方式取

得

该物业周边主要为商住区，交通便利，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起出租作为培训办学场

地。 租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起平均单位租金约

１６

元

／

㎡

／

月， 月租

收入约

１５．３

万元。

２０

———

３０

元

／

㎡

／

月

２

鸿基花园裙楼

（第一层）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资产置换方式取

得

该物业周边主要为居民住宅区，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起出租作为幼儿园办园场地。

租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起平均

单位租金约

２２

元

／

㎡

／

月，月租收入约

３

万元。

２０

———

４０

元

／

㎡

／

月

３

鸿基花园裙楼

（第二层）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资产置换方式取

得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起出租作为幼儿园办园场

地。 租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起平

均单位租金约

９．３

元

／

㎡

／

月， 月租收入

约

１．４６

万元。

２０

———

３０

元

／

㎡

／

月

４

鸿基大厦东港

中心商铺（第四层）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资产置换方式取

得

该物业周边主要为东门步行街商业

区，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出租予

咖啡店。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平均单位租金

约

３０

元

／

㎡

／

月，月租收入约

９．５

万元。

４０

———

５０

元

／

㎡

／

月

５

鸿基大厦

２５

楼

（部分）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购买方式取得

该物业周边主要为东门步行街商业

区， 东鸿信取得该物业后作为办公场

所。

４０

———

５０

元

／

㎡

／

月

３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资产抵押、质押或者被其他第三人主张权利及涉及相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的情况：

南山综合楼：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８

日，东鸿信公司委托公司与深圳市金特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特汇通”）签订《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及补

充协议，东鸿信公司将公司代其持有的南山综合楼以

４６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金特汇通（因用地性质变更需补交的地价款等相关费用由金

特汇通承担）。 金特汇通已支付受让款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使用了

１７００

万元，其余

３００

万元转给东鸿信公司。 目前，上述

转让协议正在执行中。 据此，公司（甲方）及东鸿信公司（乙方）就解决南山综合楼产权事宜，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达成《债权转让暨资产置

换协议之补充约定》如下：

ａ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解除与否，乙方委托甲方与金特汇通签订的南山综合楼《房地产转让协

议书》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方违约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如金特汇通要求甲方承担责任，甲方在承担责任后，

有权向乙方追偿，乙方应对甲方损失进行全额赔偿。

ｂ

、房地产买卖解除的相关事宜处理：

为保证南山综合楼置换的顺利交接，乙方承诺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前解除与金特汇通的买卖关系，并将南山综合楼交付甲方，交付

后，甲方享有该房产的收益权。

与金特汇通的买卖合同解除后，对于金特汇通已付

２０００

万元房款（其中公司使用

１７００

万元）的返还事项处理，甲、乙双方同意：甲方负

责承担

１７００

万元以及相应利息，乙方负责承担

３００

万元以及相应利息。

ｃ

、房地产买卖继续履行的相关事宜处理：

如乙方不能在承诺的期限内解除与金特汇通的买卖关系并交付甲方，将导致甲方取得的置换资产价值不能实现，乙方同意将南山综合

楼作价

７１００

万元（其中

８００

万元为改变用途应补交的地价款）以现金方式分期向甲方支付，以弥补不能交付南山综合楼而导致甲方产生的

损失：

①

甲方已使用的

１７００

万元归甲方所有、无须退还；

②

乙方已使用的

３００

万元，乙方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支付给甲方；

③

乙方应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支付

２６００

万元给甲方；

④

余款

２５００

万元，乙方最迟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支付给甲方。

乙方未按以上约定及时足额支付上述款项，须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债权转让款项金额的利息以及每日万分之二的违约金。

ｄ

、 乙方不能解除与金特汇通的买卖关系，乙方应承担原甲方与金特汇通签订的南山综合楼《房地产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转让方

的全部责任，包括补交地价、过户、违约责任等全部义务，甲方给与配合提供补交地价、过户等手续支持，但不承担费用；若因此给甲方造成

损失，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ｅ

、本协议系《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的补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ｆ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双方股东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

２

）经东鸿信公司认可，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以南山综合楼作抵押，向广发行申请公司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２８００

万元（抵押期限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所贷款项由公司使用。

除南山综合楼外，前述拟置换划入公司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被其他第三人主张权利、不存在涉及相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４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物业资产评估情况

上述资产的评估系由东鸿信公司和公司共同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并出具了

“开元深资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５０

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南山综合楼等

五项物业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元， 与该五项房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５９

，

０４７

，

３０６．５５

元相比， 评估增值

４７

，

１９７

，

３５５．４５

元，评估增值率为

７９．９３％

。 因五项物业资产建造时间较早，建造成本较低，且所在片区建筑物市场价值增长幅度较大，故形成评估增

值。

（

１

）评估明细表如下：

序

号

房产名称 权证号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

评估单价

（元

／

㎡）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１

南山综合楼

００１９９３８ ９

，

５９８．２２ ２９

，

８３１

，

２１４．５０ ７４００ ６３

，

２２６

，

４３８．００ ３３

，

３９５

，

２２３．５０ １１１．９５％

２

鸿基花园裙楼（第一

层）

２００００１３１９９ １

，

５３３．２９

１３

，

９１２

，

２０４．５５

９８００ １４

，

４４６

，

１８２．００

１５

，

４３１

，

８１９．４５ １１０．９２％

3

鸿基花园裙楼

(

第二

层

)

2000013198 1,816.81 8200 14,897,842.00

４

鸿基大厦东港中心商

铺（第四层）

２００００９７８０４ ３２６．１０ ９

，

６８７

，

８８７．５０ ２１５００ ７

，

１７４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５１３

，

６８７．５０ －２５．９５％

５

鸿基大厦二十五层

（部分）

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５２ ５００．００ ５

，

６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４％

合计

５９

，

０４７

，

３０６．５５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４７

，

１９７

，

３５５．４５

（注：表中第

１－３

项资产评估单价确定方法详见评估报告，评估值已扣除地价款。 ）

（

２

）主要评估方法、过程及关键参数（摘自评估报告）

评估方法

市场法主要适用于市场交易活跃，成交案例较多，并且成交案例资料容易获得的房地产进行估价，委估标的

５

项房产鉴于该区域内同

类型的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多，并且也容易获得，市场法所评估的价值也最能反映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因此，对委估标的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是比较合适的。

评估过程

（一）南山综合楼评估

１

、南山综合楼概况

南山综合楼位于南山区内环路与进海路交汇外，东临南山大道，交通运输方便，西靠南山村和南山市场，东面正对南山区党校大厦，邻

近有电视大学、培训中心及汇宾广场，环境一般，土地编号为

Ｈ１０３－００１４

，土地面积为

６０００．３

㎡，土地权属来源为协议用地，用途为综合楼。

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４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止。

该房地产房地产证号码为深房地字第

４０００２７６６５８７８

号，建筑面积为

９

，

５９８．２２

㎡，其中办公用地

３

，

７０９．４２

㎡，厂房

２４５．４４

㎡，住宅

５

，

６４３．３６

㎡，另房地产证明示此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２

、评估方法

根据国家有关物业估价的严格规程和标准，通过实地勘查和对邻近地区的调查，我们认真分析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后，决定采用市场比

较法本次估价基本方法，对估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最终求得估价对象物业的正常价值。

３

、评估价的确定

根据替代原则，选择近期同类型的三个交易案例进行比较。

序号 比较案例 座落位置 交易时间 用途

交易价格

（元

／

平方米）

Ａ

新能源大厦 南海大道

２００９－６

综合楼

７６００

Ｂ

金辉大厦 南海大道

２００９－６

综合楼

８０００

Ｃ

天安工业 南海大道

２００９－６

综合楼

６８００

（

１

）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房地产市场比较法评估测算表

项目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７６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８００

交易时间

２００９．６ ２００９．６ ２００９．６

交易房地产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分期付款 一次付款 一次付款 一次付款

房地产用途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区

域

商业繁华程度 繁华 繁华 繁华 繁华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因

素

交通便捷程度 便捷 便捷 便捷 便捷

自然条件状况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很好 较好 较好 很好

城市规划限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临次主道 临次主道 临主道 临次主道

建筑物新旧程度 较旧 较旧 较旧 旧

装修情况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设施设备 水电 水电 水电 水电

平面布置 一般 一般 较好 一般

工程质量 良 良 良 良

建筑结构 框架 框架 框架 框架

（

２

）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７６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８００

交易双方情况及交易目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房地产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房地产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区

域

因

素

商业繁华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０

自然条件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１００ ９３ ９５ ９８

城市规划限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物新旧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装修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设施设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平面布置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０

工程质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结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３

）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７６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８００

交易双方情况及交易目的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房地产状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１０ １００／１１０ １００／１００

房地产用途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区

域

因

素

商业繁华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５ １００／１００

自然条件状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８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９３

城市规划限制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建筑物新旧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９５

装修情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设施设备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９５

平面布置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５ １００／１００

工程质量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建筑结构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比准价格

７３０６．００ ７７１０．００ ７２０８．００

评估单价的确定： 评估单价

＝

（

７３０６．００＋７７１０．００＋７２０８．００

）

／３＝７４０８

元

／

平方米（取整

７４００

元

／

平方米）

评估值

＝

评估单价

×

建筑面积

＝７４００×９５９８．２２＝７１

，

０２６

，

８２８．００

元

鸿基南山综合楼的评估值为

７１

，

０２６

，

８２８．００

元。

扣除应补地价

１３００

元

／

平方米

＊６０００．３

平方米

＝７

，

８００

，

３９０．００

元

鸿基南山综合楼的评估价值

＝７１

，

０２６

，

８２８．００－７

，

８００

，

３９０．００＝６３

，

２２６

，

４３８．００

元

（二）鸿基花园裙楼第一层、第二层评估

１

、鸿基花园裙楼第一层、第二层概况

鸿基花园裙楼位于深圳市罗湖区草埔金稻田路，布吉路以东、布心路以北，土地权属来源为协议用地，用地面积为

４４６．２

平方米，房屋

用途为单位资产置换而来的商业用房，土地使用年限为

７０

年，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６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止。 第一层建筑面积为

１

，

５３３．２９

㎡，第二层建筑面积为

１

，

８１６．８１

㎡。

第一层、第二层房地产证号码分别为：深房地字第

２００００１３１９９

号、深房地字第

２００００１３１９８

号，房地产证明示此房地产不得买卖。

２

、评估方法

根据国家有关物业估价的严格规程和标准，通过实地勘查和对邻近地区的调查，我们认真分析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后，决定采用市场比

较法本次估价基本方法，对估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最终求得估价对象物业的正常价值。

（

１

）案例的收集

通过和委托方的充分沟通，并进行了必要的现场勘查，掌握了委估标的的现状条件，并收集了于估价对象像类似的案例，案例的收集主

要遵循了以下原则：

（

１

）与委估标的所在同一个区域；

（

２

）与评估基准日比较接近的交易或挂牌交易案例；

（

３

）与委估标的同类型的案例；

（

４

）规模比较接近。

（

２

）选定的比较案例

通过现场勘查，在委估标的近

５００

米距离内既有相关可比实例正在销售，具体可比实例如下：

可比实例

Ａ

：鸿翠苑

位于金稻田路，紧邻委估对象的，共

２５

层，目前该楼盘正现楼出售，通过和现场销售工作人员交流了解，其现楼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精装修销

售价格均价为

１１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可比实例

Ｂ

： 颖隆大厦

位于翠山路和布吉路交汇处，距委估对象约

５００

米，共

３０

层，通过和其管理处人员交谈了解，该楼现有部分业主有意出售，单价约为

１０５００

元

／

平方米左右。

可比实例

Ｃ

： 花半里生活馆

位于翠山路以南，颖隆大厦与委估对象之间，距委估对象约

３００

米，共

２８

层，目前该楼盘正现楼出售，还剩余

１８

套房。通过和销售人员

了解，其精装修销售价均价为

１１１００

元

／

平方米。

具体情况见表：

房地产概况

房地产名称 委估标的 可比实例

Ａ

可比实例

Ｂ

可比实例

Ｃ

鸿基花园一层 鸿翠苑 颖隆大厦 花半里

房地产位置 金稻田路 金稻田路 翠山路 翠山路

用 途 商住楼 商住楼 商住楼 商住楼

交易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交易情况

－－－－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价格

－－－－ １１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１１

，

１００

取得土地方式 协议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土地剩余年限

５４．８３

年

６８

年

６０

年

６８

年

（

３

）可比实例与委估对象的比较

具体情况见表：

比较因素

委估

标的

可比实例

Ａ

可比实例

Ｂ

可比实例

Ｃ

比较情况 修正 比较情况 修正 比较情况 修正

区域

因素

比较

交通便捷程度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公共配套设施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环境卫生状况

２０

比委估标略好

２２

比委估标略好

２１

比委估标略好

２２

地区级差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小区规模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２

个别

因素

比较

房地产位置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与委估标的相同

２０

楼层及景观

２０

比委估标好

２４

比委估标好

２３

比委估标好

２４

建筑结构及装修

２０

比委估标好

２４

比委估标好

２３

比委估标好

２４

房屋新旧程度

２０

比委估标好

２４

比委估标略好

２２

比委估标好

２４

层 高

２０

比委估标的矮

１９

比委估标的矮

１９

比委估标的矮

１９

合计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０７ １１１

４

、可比因素修正

１

房地产概况

房地产名称 委估标的 可比实例

Ａ

可比实例

Ｂ

可比实例

Ｃ

鸿基花园 鸿翠苑 颖隆大厦 花半里

房地产位置 金稻田路 金稻田路 翠山路 翠山路

用途修正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价格

－－－－ １１

，

０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１１

，

１００

取得土地方式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土地剩余年限

０．９８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５

２

区域因素比

较

交通便捷程度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公共配套设施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环境及卫生状况

２０ ２２ ２１ ２２

地区级差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小区规模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合 计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２

３

个别因素比

较

房地产位置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楼层及景观

２０ ２４ ２３ ２４

建筑结构及装修

２０ ２４ ２３ ２４

房屋新旧程度

２０ ２４ ２２ ２４

层 高

２０ １９ １９ １９

合 计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０７ １１１

（

４

）比准价格的确定

依上所述经修正后可比实例

Ａ

：鸿翠苑比准价格为

９７８２

元

／

平方米；可比实例

Ｂ

： 颖隆大厦比准价格为

９８３１

元

／

平方米；可比实例

Ｃ

：

花半里生活馆比准价格为

９９６５

元

／

平方米，价格比价接近，采用算数平均数为最终评估值，即

评估值单价

＝

（

９７８２＋９８３１＋９９６５

）

／３＝９８５９

元

／

平方米

第一层评估单价取整为

９８００

元

／

平方米

．

评估时参考其他的交易情况，商铺的第一层交易价与第二层的交易价大约差异在

１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２０００

元

／

平方米，因次第二层的评估

单价为

８２００

元

／

平方米

．

３

、评估价的确定

鸿基花园裙楼第一层评估值

＝９８００

元

／

平方米

＊１５３３．２９

平方米

＝１５

，

０２６

，

２４２．００

元

鸿基花园裙楼第二层评估值

＝８２００

元

／

平方米

＊１８１６．８１

平方米

＝１４

，

８９７

，

８４２．００

元

＊

评估应扣除土地应补地价

＝４４６．２

平方米

＊１３００

元

／

平方米

＝５８０

，

０６０．００

元。

鸿基花园裙楼第一、二层扣除土地应补地价后评估值

＝２９

，

３３４

，

０２４．００

元

（三）鸿基东港中心

４

层商铺、鸿基商业大厦

２５

层

１

、鸿基东港中心

４

层商铺、鸿基商业大厦

２５

层概况

以上物业位于罗湖区东门中路繁华地段。 周边物业有茂业百货大厦、九龙城广场、大江南大厦、华佳广场、东门广场、电信大厦等，位置

优越、交通方便。

鸿基东港大厦

４

层商铺，建筑面积为

３２６．１０

平方米，本次评估面积

３２６．１０

平方米，房地产证号深房地字第

２００００９７８０４

号，用途为商

业；鸿基商业大厦二十五层，建筑面积

９２０．８８

㎡，本次评估面积为

５００

㎡，用途为办公。 以上三项房产权证上权利人均为深圳市鸿基房地产

有限公司代持有。

以上物业的使用年限为

７０

年，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６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止，已使用

９

年，尚可使用

６１

年。

２

、评估方法

根据国家有关物业估价的严格规程和标准，通过实地勘查和对邻近地区的调查，我们认真分析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后，决定采用市场比

较法本次估价基本方法，对估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最终求得估价对象物业的正常价值。

３

、评估价的确定

根据替代原则，选择近期同类型的三个交易案例进行比较。

序号 比较案例 座落位置 交易时间 用途

交易价格

（元

／

平方米）

Ａ

南海中心

－

办公 罗湖东门

２００９－８

商住楼

１０２００

Ｂ

东门天下

－

办公 罗湖东门

２００９－８

商住楼

１３５００

Ｃ

金色都汇

－

办公 罗湖东门

２００９－８

商住楼

１５１００

（

4

）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房地产市场比较法评估测算表

项目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１０２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１５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２００９．８ ２００９．８ ２００９．８

交易房地产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一次付款 一次付款 一次付款 一次付款

房地产用途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区

域

商业繁华程度 繁华 繁华 繁华 繁华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因

素

交通便捷程度 便捷 便捷 便捷 便捷

自然条件状况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较好 较好 较好 很好

城市规划限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临次主道 临次主道 临主道 临次主道

建筑物新旧程度 较旧 很旧 较旧 较新

装修情况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设施设备 水电 水电 水电 水电

平面布置 一般 一般 较好 较好

工程质量 良 良 良 良

建筑结构 框架 框架 框架 框架

（

5

）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１０２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１５１００

交易双方情况及交易目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房地产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房地产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区

域

因

素

商业繁华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０

自然条件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城市规划限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物新旧程度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１０

装修情况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设施设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平面布置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工程质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结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6

）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１０８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１５１００

交易双方情况及交易目的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房地产状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房地产用途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区

域

因

素

商业繁华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自然条件状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城市规划限制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建筑物新旧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１０

装修情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设施设备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平面布置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５

工程质量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建筑结构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比准价格

１１３６８．４２ １３５００．００ １４０４６．００

评估单价的确定： 评估单价

＝

（

１１３６８．４２＋１３５００．００＋１４０４６．００

）

／３＝１２９７１．４７

元

／

平方米（取整

１３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评估值

＝

评估单价

×

建筑面积

＝１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鸿基商业大厦

２５

层评估值

＝１３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５００

平方米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鸿基东港中心商铺根据以上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确定评估单价为

２１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鸿基东港中心

４

层商铺评估值

＝２１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３２６．１０

平方米

＝７

，

１７４

，

２００．００

元。

评估结论

经各专业评估小组对委估标的进行了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整理所收集的评估资料和评估小结，并经本评估公司内部三级复核，对初步

评估结果进行合理调整、修改和完善。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本次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最终评估结论为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元。

四、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东鸿信公司经协商同意：

１

、东鸿信公司将拥有的五项物业资产交付公司，用于置换公司的债权。本合同生效后，公司对“东南网络”的债权转为东鸿信公司所有。

２

、公司已书面通知“东南网络”拟将该债权转让给东鸿信公司，“东南网络”亦已收到通知，并对债权转让给予确认。

３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债权的五项物业资产，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开元深资评报字［

２００９

］

第

０５０

号）。

４

、东鸿信公司承诺五项物业资产不存在任何产权瑕疵（除南山综合楼外），产权瑕疵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出售等可能影响、损害公

司将来对物业资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有瑕疵，乙方愿意赔偿由此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５

、 作为物业资产之一的南山综合楼， 因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受东鸿信公司委托与买受人深圳市金特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

《房地产转让协议书》，之后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公司、东鸿信公司双方将就南山综合楼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形另行签订了补充约定（约定事

项前已述及），但不影响本协议的约束力。

６

、本合同生效后

１５

日内，东鸿信公司应当将五项物业资产交付公司（鸿基南山综合楼交付时间另行商定），双方办理交接手续。 由于

债权转让及资产置换需要涉及帐务调整，还有相关手续的变更，资料移交等，各方应配合协作完成。

７

、如五项物业资产处于出租状况，本合同生效后

１５

日内，五项物业资产的租金由公司收取，东鸿信公司予以协助；东鸿信公司应在本

合同签订次日将涉及五项物业资产的所有租赁合同交付公司确认。

东鸿信公司承诺五项物业资产的所有承租人已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同意向公司交付五项物业资产的同时移交所有承租人出具的《放弃

优先购买权声明》。

五项物业资产在交付以前的债务由东鸿信公司承担，交付后产生的债务由公司承担。

８

、本次债权转让产生的税项，按法律规定分别由各自承担。

（二）置换对价及定价依据

以东鸿信公司经评估后的五项物业资产价值为参考，确定置换对价为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元，其明细如下表：

序

号

房产名称

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帐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置换对价（元）

１

南山综合楼

２９

，

８３１

，

２１４．５０ ６３

，

２２６

，

４３８．００ ３３

，

３９５

，

２２３．５０ ６３

，

２２６

，

４３８．００

２

鸿基花园裙楼（第一层）

１３

，

９１２

，

２０４．５５

１４

，

４４６

，

１８２．００

１５

，

４３１

，

８１９．４５

１４

，

４４６

，

１８２．００

３

鸿基花园裙楼（第二层）

１４

，

８９７

，

８４２．００ １４

，

８９７

，

８４２．００

４

鸿基大厦东港中心商铺（第

四层）

９

，

６８７

，

８８７．５０ ７

，

１７４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５１３

，

６８７．５０ ７

，

１７４

，

２００．００

５

鸿基大厦二十五层（部分）

５

，

６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９

，

０４７

，

３０６．５５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４７

，

１９７

，

３５５．４５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三）合同生效及实施条件

公司、东鸿信公司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双方股东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对方———东鸿信公司的履约能力

东鸿信公司置入公司的资产系

１９９９

年其向公司转让东南网络

６０％

股权时与公司置换资产的一部分，及

２０００

年向公司购买的房产，均

由于物业资产办理过户手续等原因，仍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 历经十年后，该等物业资产维护质量较好，且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增值。

置入公司的资产除南山综合楼外（其处置原则见前述“三、（二）

３

（

１

）”之相关内容），其余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相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因此，东鸿信公司将该等资产予以置换完全能够正常履约，也无

需办理资产过户。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次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逐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同

时，本次债权转让后，东鸿信公司拥有东南网络公司的债权，有利于东南网络公司实施债务重组，合理有效解决东南网络原投资各方的遗留

问题，促进东南网络健康发展。

（二）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本次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公司以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元的对价置换出对东南网络公司债权

１３０

，

９３４

，

９４１．００

元，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对前述债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随着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相关程序的完成，公司将转回减值准备

１０６

，

２４４

，

６６２．００

元，本次债权转让

暨资产置换扣除相关税费后，预计可增加净利润约

５５００－８５００

万元。

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东鸿信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资产置换的相关房产的价值，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交易客观、公允、公开，不会损

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有利于调整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同时合理有效解决

福建东南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原投资各方的遗留问题，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九、备查文件

１

、《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

２

、《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约定》

３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物业资产评估报告

４

、东南网络债务确认函件

５

、总裁办公会议决议

６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ＯＯ

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深鸿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４０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东鸿信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一、置换入公司的鸿基大厦七楼物业资产的权利人说明

东鸿信公司置换入公司的鸿基大厦七楼物业资产名义持有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鸿基房地产有限公司。该物业资产为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公司出售予东鸿信公司，因过户手续办理方面的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由东鸿信公司拥有并用于出租，出租收益归东鸿信公

司享有。 本次资产置换后，该物业置入公司，无须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二、置换资产的评估情况说明

１

、置换入公司的鸿基大厦七楼物业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３

，

３９５

，

５１５．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４

，

９３６

，

９７４．００

元，评估增值率

２６．７５％

。

２

、置换入东鸿信公司的鸿基综合楼（全栋）物业资产的土地权属来源是行政划拨用地。该物业资产的评估值已扣除应补地价款。鸿基综

合楼（全栋）评估值为

２２

，

５７６

，

６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３

，

５９２

，

００２．７７

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５１．２８％

。 评估增值的原因为该等物业资产建造时间较早，

建造成本较低，且所在片区建筑物市场价值增长幅度较大，故形成评估增值。

一、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配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逐步向专业性房地产开发业务调整，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运作的独立性，深圳市鸿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与公司股东———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鸿信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签署《资产置换协议》，将公司拥有的鸿基综合楼（全栋）物业资产与东鸿信公司拥有的鸿基大厦七楼物业资产进行置换，以经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前述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协商作为资产置换对价。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东鸿信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８

，

９３６

，

５１３

股（占总股本

１６．８１％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此

事项属关联交易。

（二）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经独立董事事前沟通确认，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六届董事局第二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董事颜金辉、庄伟鑫先生因担任东鸿信公司董事，作为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东鸿信公司）情况

（一）注册情况：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颜金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电脑及外部设备、通讯设备、生物工程的技术开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５２２０６２１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鸿基大厦

２５

层

股东持股结构：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６１５５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９５９７

万元、净资产

５１９７５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３

万元、主营业

务利润

１２１

万元、投资收益

１５０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２９

万元。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６５６０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６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５１９７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８４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３０２

万元、净利润

４

万元。

（三）东鸿信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东鸿信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８

，

９３６

，

５１３

股（占总股本

１６．８１％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用于置换的鸿基综合楼物业资产的基本情况

１

、资产明细表如下：

物业名称 所处位置

取得方

式

宗地号 权证号

建筑面

积（㎡）

法定

用途

使用年限 原值（元）

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帐面值（元）

累计折旧（元）

鸿基综合

楼（全栋）

深圳市罗湖区

晒布路二号

行 政 划

拨

Ｈ２１２ －２５

号

深房地字第

０２１０２３８

号

４９１４．６１

综合

楼

１９８３．６．１－

２０３３．５．３１

２５

，

０２６

，

７８７．４６ ８

，

９８４

，

５９７．２３ １６

，

０４２

，

１９０．２３

２

、鸿基综合楼物业资产的运营情况

物业名称

取得时间

及方式

目前运营情况

周边同类物业

租金水平

鸿基综合楼（全栋）

行政划拨用地，

综合楼竣工日期

于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目前处于使用状态，维护、保养情况良好。 第一层为深运大酒

店大堂和深圳市深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厨房，第二、三层为

深圳市深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餐厅大厅和包房； 第四层为深

圳市深运工贸企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租用作办公；第五层为深圳市鸿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龙岗鸿基发展有限公司租用作办公；第六

～

八层为深运大酒店

客房。目前平均单位租金约

３５

元

／

㎡

／

月，月租金收入约

１７．１

万

元。

４０

———

５０

元

／

㎡

／

月

３

、其他说明

公司用于置换的物业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被其他第三人主张权利，不存在涉及相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二）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鸿基大厦七楼物业资产基本情况

１

、资产明细表如下

物业名

称

所处位置 宗地号 权证号

建筑

面积

（㎡）

法定

用途

使用年限 原值（元）

基 准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帐

面值

累计折旧

鸿基大

厦七楼

深圳市罗

湖区东门

中路

Ｈ２０７－

００１３

２０００１６００５３ １４１７．９１

商业

＼

办公

＼

住宅

１９９８．１０．２３－

２０６８．１０．２２

２１

，

３３４

，

９４１ １８

，

４５８

，

５４１ ２

，

８７６

，

４００

注：该物业资产名义持有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鸿基房地产有限公司，为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公司出售予东鸿信公司，因过户手续

办理方面的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由东鸿信公司拥有并用于出租，出租收益归东鸿信公司享有。

２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资产取得方式及运营情况

物业名称

取得时间

及方式

目前运营情况

周边同类物业

租金水平

鸿基大厦

７

楼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购买方式取得

该物业周边主要为东门步行街商业区，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今陆续出租予商户，租期不一，多数

于

２０１０

或

２０１１

年届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平均

单位租金约

３７

元

／

㎡

／

月， 月租收入约

４５

，

０００

元。

４０

———

５０

元

／

㎡

／

月

３

、其他说明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被其他第三人主张权利及涉及相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的情况。

（三）资产置换双方的资产评估情况

１

、公司用于置换的鸿基综合楼（全栋）物业资产评估情况

（

１

）鸿基综合楼（全栋）物业资产的评估系由公司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３８９

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鸿

基综合楼（全栋）评估价值评估值为

２２

，

５７６

，

６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３

，

５９２

，

００２．７７

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５１．２８％

。 评估增值的原因为该等物业资产

建造时间较早，建造成本较低，且所在片区建筑物市场价值增长幅度较大，故形成评估增值。

物业名称

调整后帐面值（元） 评估价值（元）

建筑面

积（㎡）

评估单价

（元

／

㎡）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４９１４．６１ ８０３４

原值 净值

鸿基综合楼（全

栋）

２５

，

０２６

，

７８７．４６ ８

，

９８４

，

５９７．２３ ２２

，

５７６

，

６００ ２２

，

５７６

，

６００ －９．７９ １５１．２８

（注：表中资产评估单价确定方法详见评估报告，评估值已扣除地价款。 ）

（

２

）主要评估方法、过程及关键参数（摘自评估报告）

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的选择

单项资产评估的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 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

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被评估房地产类似物业市场交易价格

容易取得，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评估计算过程

由于本次评估的鸿基综合楼土地权属来源是行政划拨用地，房屋用途为综合楼，目前评估对象的现状用途为第一

～

三层为商业、第四

～

五层为办公、第六

～

八层为宾馆。

（一）市场商品房前提下鸿基综合楼评估值的测算

评估人员参考掌握的有关市场资料，在相同或相似的供需圈内，选择用途相同或相似的房地产作为比较对象。 本次选择了与估价对象

类似的三个交易案例作为比较对象，详见下表：

表一：案例情况说明表

项目名称

实例

Ａ

： 实例

Ｂ

： 实例

Ｃ

：

外贸集团大厦

１２

层 粤鹏大厦

１１

层 庐山大厦

８

层

项目位置 罗湖区中兴路 罗湖区外运路 罗湖区春风路

６６

号

交易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交易类型 转让 转让 转让

交易面积

６８７．０６ １０２５ ５１０

用途 综合楼 综合楼 综合楼

交易房地产状况 现房 现房 现房

土地出让年限

１９９２－１０－２８ １９９２－３－３ １９９３－３－１８

竣工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９９６

年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３３．０７ ３２．４１ ３３．４５

总楼层

／

楼层

３０

层

／１２

层

３０

层

／１１

层

３１

层

／８

层

交易价格（元

／

㎡）

７

，

７００ ８

，

９００ ８

，

７００

产权状况 市场商品房 市场商品房 市场商品房

将估价对象与比较实例的各项因素进行比较，根据各因素条件的具体差距以及房地产价格对不同影响因素的敏感性，确定不同的指

数水平，编制“估价对象及案例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如下表：

表二：估价对象及案例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案例

Ａ

比较案例

Ｂ

比较案例

Ｃ

项目名称 鸿基综合楼（全栋） 外贸集团大厦

１３

层 粤鹏大厦

１１

层 庐山大厦

８

层

交易价格（元

／ｍ２

）

／ ７

，

７００ ８

，

９００ ８

，

７００

交易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区

域

因

素

位置

离市级商业中心距离 处于市级商业中心区 处于市级商业中心区 处于市级商业中心区 处于市级商业中心区

区域商业聚集水平 区域商业聚集水平较高 区域商业聚集水平高 区域商业聚集水平高 区域商业聚集水平高

商业繁华

度

顾客条件：来源、购买力等 客流来源、购买力条件较强 客流来源、购买力条件强 客流来源、购买力条件强 客流来源、购买力条件强

人流量大小 人流量较小 人流量较大 人流量较大 人流量较大

商业群体：综合吸引力、竞

争状态

综合吸引力一般、 竞争状态较

高，商务人士为主

综合吸引力、 竞争状态较

高，商务人士为主

综合吸引力、竞争状态高，商务

办公人士为主

综合吸引力、竞争状态高，商

务办公人士为主

交通

区域道路状况 （交通主干

道）

位于深圳东门商业商务区域

内， 周边有东门中路、 人民北

路、笋岗路、晒布路等主次干道

位于深圳东门商业商务区

域内，周边有东门中路、笋

岗路、中兴路等主次干道

位于深圳国贸商业商务区域

内，周边有东门南路、嘉宾路、

沿河路等城市主次干道

位于深圳人民南路商业商务

区域内，周边有春风路、沿河

路、南湖路等主次干道

条件 公交、地铁、轮站线路

毗邻东门步行街， 靠近在建的

地铁

３

号线东门中站， 周边有

十多路公交车从其附近经过

毗邻东门步行街， 靠近在

建的地铁

３

号线东门中

站， 周边有十多路公交车

从其附近经过

靠近地铁国贸站， 周边有十多

路公交车从其附近经过

靠近春风路高架桥， 周边有

十多路公交车从其附近经过

离火车站

２

公里

２

公里

１

公里

１

公里

基础设施

完善度

市政道路、通水、通电、信

息管线等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公共配套

主要指广场、公园、医院、

邮电局、娱乐设施、银行等

公共配套设施完善度

配套较完善 配套最完善 配套完善 配套较完善

环境

自然和人文环境条件及环

境质量

区域内自然环境较好、人文环

境优良

区域内自然环境好、人文

环境优良

区域内自然环境较好、人文环

境优良

区域内自然环境较好、人文

环境优良

景观 人文景观和自然风景 人文景观较好 人文景观好 人文景观较好 人文景观较好

个

别

因

素

交通便捷

程度

距交通干道 南近晒布路，东近东门中路 东近中兴路和东门中路 北临嘉宾路，西近东门南路 北临春风路，南临沿河路

临街状况 几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一面临街 二面临街

实物状况

建成年代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９９６

年

交易面积

４９１４．６４ ６８７．０６ １０２５ ５１０

用途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产权状况

单位自建房（本次设定为商品

房）

商品房 商品房 商品房

公共大堂设施品质 一般 一般 一般 中档

电梯

１

部电梯

６

部电梯

６

部电梯

８

部电梯

装修 中档装修 中档装修 中档装修 普通装修

总层

／

楼层

８

层

／

整栋

３０

层

／１２

层

３０

层

／１１

层

３１

层

／８

层

知名度 低 较高 较低 较高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５０．００ ３３．０７ ３２．４１ ３３．４５

物业管理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表三：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设定评估对象的各项影响因素比较系数为

１００

，以评估对象的各项影响因素与评估实例的进行比较，得出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修正系

数比较表如下：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案例

Ａ

比较案例

Ｂ

比较案例

Ｃ

项目名称

鸿基综合楼（全

栋）

外贸集团大厦

１２

层

粤鹏大厦

１１

层

庐山大厦

８

层

交易价格（元

／

㎡）

７

，

７００ ８

，

９００ ８

，

７００

交易日期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交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区

域

因

素

位置

离市级商业中心距离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区域商业聚集水平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商业繁华度

顾客条件：来源、购买力等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人流量大小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１

商业群体： 综合吸引力、竞

争状态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通条件

区域道路状况 （交通主干

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１

地铁站、公交线路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离火车站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１

基础设施

市政道路、通水、通电、信息

管线等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公共配套

主要指广场、公园、医院、邮

电局、娱乐设施、银行等公

共配套设施完善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０

环境

自然和人文环境条件及环

境质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景观 人文景观和自然风景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个

别

因

素

交通便捷程度 距交通干道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临街状况 几面临街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３

实物状况

建成年代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３ １０４

交易面积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２

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产权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公共大堂设施品质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电梯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装修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７

总层

／

楼层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１

知名度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２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１００ ８９．３３ ８８．８４ ８９．６

物业管理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本次设定鸿基综合楼的土地使用年限是从评估基准日起

５０

年的土地使用权

．

因此上表中剩余使用限的修正系数评估对象为

１００

。

表四：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比较案例

Ａ

比较案例

Ｂ

比较案例

Ｃ

项目名称

鸿基综合楼

（全栋）

外贸集团大厦

１２

层

粤鹏大厦

１１

层

庐山大厦

８

层

交易价格（元

／

㎡）

７

，

７００ ８

，

９００ ８

，

７００

交易日期

１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交易情况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区

域

因

素

位置

离市级商业中心距离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区域商业聚集水平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商业繁华度

顾客条件：来源、购买力等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人流量大小

１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９０１

商业群体：综合吸引力、竞争状

态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交通条件

区域道路状况（交通主干道）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９０１

地铁站、公交线路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离火车站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９０１

基础设施

市政道路、通水、通电、信息管

线等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共配套

主要指广场、公园、医院、邮电

局、娱乐设施、银行等公共配套

设施完善度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１．００００

环境

自然和人文环境条件及环境质

量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景观 人文景观和自然风景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个

别

因

素

交通便捷程度 距交通干道

１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９０１

临街状况 几面临街

１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７０９

实物状况

建成年代

１ ０．９６１５ ０．９７０９ ０．９６１５

交易面积

１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７０９ ０．９８０４

用途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产权状况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共大堂设施品质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１

电梯

１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装修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３０９

总层

／

楼层

１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８０４ ０．９９０１

知名度

１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９０１ ０．９８０４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１ １．１１９４ １．１２５６ １．１１６１

物业管理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比准价格（元

／

㎡）

７５０６ ８３０１ ８２９５

评估单价（元

／

㎡）

８０３４

比较修正后，并结合评估对象的地理位置、区段和实际情况，以三个比准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市场比较法的评估市场平均价结果，即

深圳市罗湖区晒布路二号鸿基综合楼（全栋）在土地使用期为

５０

年条件下商品房的评估平均单价为

８

，

０３４

元

／

平方米。

（二）深圳市罗湖区东门片区晒布路地段办公用途的市场基准地价的查询

查询《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关于发布深圳市

２００６

年度公告基准地价的通告》（深国房〔

２００６

〕

２８２

号）（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发布）

中公布的深圳市罗湖区东门片区晒布路地段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的办公用途楼面市场基准地价为：

３

，

４４０．２５

元

／

平方米。

注：本次查询的办公用途基准地价仅供参考，准确的基准地价应以国土部门测算的结果为准。

（三）深圳市罗湖区晒布路二号鸿基综合楼（全栋）房屋建筑物的市场评估值的测算

根据上述对深圳市罗湖区晒布路二号鸿基综合楼（全栋）商品房条件下的市场评估值的测算，以及对评估对象所处地段的办公用途楼

面市场基准地价的查询，确定鸿基综合楼（全栋）房屋建筑物的市场评估值为：

＝８

，

０３４

元

／

平方米

－３

，

４４０．２５

元

／

平方米

＝４

，

５９３．７５

元

／

平方米

则鸿基综合楼（全栋）房屋建筑物的评估总值为：

＝４９１４．６４

平方米

×４

，

５９３．７５

元

／

平方米

＝２２

，

５７６

，

６００

元（百位以下取整）

鸿基综合楼（全栋）房屋建筑物评估总值为

２２

，

５７６

，

６００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贰佰伍拾柒万陆仟陆佰元。

２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鸿基大厦七楼物业资产评估情况

（

１

）上述资产的评估系由东鸿信公司和公司共同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并出具

了“开元深资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５１

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该物业资

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３

，

３９５

，

５１５．００

元，与该项房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

１８

，

４５８

，

５４１．００

元相比，评估增值

４

，

９３６

，

９７４．００

元。

物业名称

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帐面值

评估值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

㎡）

评估增值 增值率

鸿基大厦七楼

１８

，

４５８

，

５４１．００ ２３

，

３９５

，

５１５．００ １４１７．９１ １６５００ ４

，

９３６

，

９７４．００ ２６．７５％

（

２

）主要评估方法、过程及关键参数（摘自评估报告）

评估方法

根据国家有关物业估价的严格规程和标准，通过实地勘查和对邻近地区的调查，我们认真分析研究所掌握的材料后，决定采用市场比

较法本次估价基本方法，对估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最终求得估价对象物业的正常价值。

评估价的确定

根据替代原则，选择近期同类型的三个交易案例进行比较。

序号 比较案例 座落位置 交易时间 用途

交易价格

（元

／

平方米）

Ａ

南海中心

－

商场 罗湖东门

２００９－８

商住楼

１５６００

Ｂ

东门天下

－

商场 罗湖东门

２００９－８

商住楼

１６６００

Ｃ

金色都汇

－

商场 罗湖东门

２００９－８

商住楼

１８５００

（

１

）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房地产市场比较法评估测算表

项目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１５６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８２００

交易时间

２００９．８ ２００９．８ ２００９．８

交易房地产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一次付款 一次付款 一次付款 一次付款

房地产用途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办公、住宅

区

域

商业繁华程度 繁华 繁华 繁华 繁华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因

素

交通便捷程度 便捷 便捷 便捷 便捷

自然条件状况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地势平坦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较好 较好 较好 很好

城市规划限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临次主道 临次主道 临主道 临次主道

建筑物新旧程度 较旧 很旧 较旧 较新

装修情况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一般装修

设施设备 水电 水电 水电 水电

平面布置 一般 一般 较好 较好

工程质量 良 良 良 良

建筑结构 框架 框架 框架 框架

（

２

）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１５６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８２００

交易双方情况及交易目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房地产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房地产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区

域

因

素

商业繁华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０

自然条件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城市规划限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物新旧程度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１０

装修情况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设施设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平面布置

１０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工程质量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建筑结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

３

）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房地产 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交易价格

１５６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８２００

交易双方情况及交易目的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房地产状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方式、付款方式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房地产用途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区

域

因

素

商业繁华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完善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自然条件状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环境质量、周围景观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城市规划限制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个 别

因 素

临街状况、地势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建筑物新旧程度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１０

装修情况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设施设备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平面布置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９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５

工程质量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建筑结构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比准价格

１６４２１．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６７４４．００

评估单价的确定： 评估单价

＝

（

１６４２１＋１６６００．００＋１６７４４

）

／３＝１６５５５．００

元

／

平方米（取整

１６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评估值

＝

评估单价

×

建筑面积

＝１６５００×１４１７．９１＝２３

，

３９５

，

５１５．００

元

鸿基商业大厦七层评估值

＝１６５００

元

／

平方米

＊１４１７．９１

平方米

＝２３

，

３９５

，

５１５．００

元。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次评估所涉及东鸿信公司所拥有的鸿基大厦七层市场价值最终评估结论为

２３

，

３９５

，

５１５．００

元。

四、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１

、公司、东鸿信公司双方同意：公司将拥有的鸿基综合楼整栋与东鸿信公司拥有鸿基大厦七楼资产进行置换。

２

、双方同意各方资产经评估后，如评估值之间存在差额，不得就差额部分要求对方给付。

３

、本协议生效后

１０

日内，公司、东鸿信公司双方应当将置换的资产交付对方使用，双方办理交接手续，移交相关资料。

４

、公司用于置换的房产如对外出租使用，交付前，公司承诺承租人已放弃优先购买权；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房产如对外出租使用，交

付前，东鸿信公司承诺承租人已放弃优先购买权。

如物业资产处于出租状况，交付后，物业资产的租金由收受方收取，交付方予以协助；双方应在本合同签订次日将涉及物业资产的所有

租赁合同交付对方确认。

５

、因本次资产置换而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东鸿信公司负责缴纳，国家规定应由公司缴纳的税费，公司在缴纳后，有权要求东鸿信公司

给付。

（二）协议生效及实施条件

协议经公司、东鸿信公司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公司董事会、东鸿信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目的是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配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逐步向专业性房地产开发业务调整，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运作的独

立性。 本次资产置换扣除相关税费后，预计将增加净利润约

６００

—

１０００

万元。

六、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董事局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时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资产置换的相关房产的价值，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交易客观、公允、公开，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战略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备查文件

１

、《资产置换协议》

２

、公司用于置换的物业资产评估报告

３

、东鸿信公司用于置换的物业资产评估报告

４

、总裁办公会议决议

５

、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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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４１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局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

表决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１２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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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４２

号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

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该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３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４

）见证律师及董事局邀请列席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第六届董事局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２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安深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贷款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与东鸿信公司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的关联交易议案；

６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名称的议案；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８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上述第

７

项议案须经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到会议现场登记，也可以书面通讯及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股东登记需提交的文件要求：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有效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及有效持股凭证；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其有效持股凭证

２．

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会议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现场出席

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时截止现场登记。

３．

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７

楼董事局办公室

４

、股东或受托行使表决权人以书面通讯或传真等非现场方式登记时，相关登记材料应不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５

：

００

送达登记

地点。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６７７２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３６７７５３

邮编：

５１８００１

联系人： 刘莹

２．

会议费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附后）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理本单位（本人）出席深圳市鸿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权限：

委托人全权授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 是

□

否

□

委托人如不全权授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受托人按以下指示发表表决意见：

序号 议题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第六届董事局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安深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贷款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议案五

关于公司与东鸿信公司债权转让暨资产置换的关联交

易议案

议案六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名称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注：委托人对受托人作出具体指示，请在相关的框格中打“

√

”，其他符号均为无效。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Ｏ

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